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山东和康源生物育种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增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科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西江南香米业有限公司、上海山林食品有限

公司、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正邦食品有限公司、江西正邦食品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遵循了客

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在无国家

定价时执行市场价，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全

体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联董事林峰、程凡贵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该关联交易事项

还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公司控股子公

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担保风险总体可

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

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担

保事项还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目的是为了满足短期内、临时

性补充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需求。同时，借款利率为同期银行

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公允、合理。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

司的根本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林峰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文件的规定，回

购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且流程合规。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并同意董事会将上

述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五、关于补选李志轩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经审阅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等资料，认为公司董

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不存

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

未解除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3、同意李志轩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上



述人选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六、关于补选曹小秋先生为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经审阅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等资料，我们认为，公

司董事会提名曹小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被提名人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2、本次补选独立董事的提名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

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3、同意曹小秋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将上述人

选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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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黄新建                                李汉国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